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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理 

    依專利法第 17 條規定，申請人為有關專利之申請及其他程序，

延誤法定或指定之期間或不依限納費者，應不受理。但延誤指定期

間或不依限納費在處分前補正者，仍應受理。另依專利法施行細則

第 9 條規定，申請文件不符合法定程式而得補正者，本局應通知申

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齊備者，依本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 

有鑒於實務作業，本局無法對於申請事項，立即審查文件是否

齊備，因此，不論申請人親自送件或郵寄送件，本局皆先行收件，

經文書資料建檔，再交辦審查，俟程序審查時發現申請文件欠缺或

不符合法定程式而得補正者，再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申請人屆期

補正或未補正或補正仍不齊備時，則視其應補正之申請文件種類，

可能為行政處分以補正之日為申請日、或處分申請案不受理、或依

現有資料逕行後續程序，或處分喪失優先權、或處分視為未寄存等

等。 

目前實務上，指定補正期間，原則上，以不超過 6 個月為原則

，即申請文件除屬法定不能補正之事項外，通知申請人限期 4 個月

內補正。申請人無法依限補正而須展期者，應於屆期前聲明理由，

申請展期，本局原則上准予展期 2 個月，即所有補正期間自申請人

提出申請之日起，以不超過 6 個月為原則，逾期未補正，則處分不

受理。但於該不受理處分合法送達前補正者，本局仍應受理。 

5.專利申請日 

專利申請日指申請人檢齊取得申請日之必要文件及內容，向本

局提出專利申請，而發生一定法律效果之日期，其與本局事實上，

實際收到申請文件之日期，未必相同，因為，本局實際收到申請文

件之日，如果取得申請日之必要文件及內容齊備，申請人即取得申

請日，如果取得申請日之必要文件及內容欠缺或不符合法定程式而

得補正者，則申請日可能會延後。依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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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文件之送達，應以書件或物件送達本局之日為準。但以掛

號郵寄方式提出者，以交郵當日之郵戳所載日期為準。 

依專利法規定，申請發明專利、新型專利以申請書、說明書及

必要圖式齊備之日為申請日，新式樣專利，則以申請書及圖說齊備

之日為申請日。說明書應載明發明名稱（新型名稱）、發明說明（

新型說明）、摘要及申請專利範圍，圖說應載明新式樣物品名稱、

創作說明、圖面說明及圖面。說明書（圖說）應載明事項，如有欠

缺，程序審查將通知補正。 

以上所謂齊備之日為申請日，包括二方面： 

一、為必要文件之齊備，即申請發明專利必須具備申請書、發

明專利說明書及必要圖式；申請新型專利必須具備申請書、新型專

利說明書及圖式；申請新式樣專利必須具備申請書及圖說。 

二、為必要文件內容之齊備，說明書至少必須載明發明說明（

新型說明）及申請專利範圍，圖說至少必須載明圖面。 

因此，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所稱，說明書有部分缺頁或圖

式或圖面有部分缺漏之情事者，以補正之日為申請日，係指發明專

利說明書、新型專利說明書缺頁，導致完全無載明發明說明（新型

說明）或申請專利範圍；發明專利、新型專利圖式缺漏，導致發明

專利完全無必要圖式，新型專利完全無圖式；新式樣專利圖面缺漏

，導致圖說完全無圖面，而申請人於事後補正，則以補正之日為申

請日而言。應注意者，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所定說明書部分缺

頁，圖式或圖面部分缺漏，係指部分缺頁、缺漏而言，其有別於完

全欠缺之情形。因此，如完全欠缺，並無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

之適用。 

總之，影響申請日之情形，包括： 

（1）必要文件之欠缺 

（2）必要文件內容之欠缺 

○1 發明、新型專利說明書完全無發明說明（新型說明）或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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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專利範圍；新式樣專利圖說完全無圖面。 

○2 發明專利完全無必要圖式；新型專利完全無圖式。 

另外，說明書及必要圖式、圖說以外文本提出者，且於本局指

定期間內補正中文本者，以外文本提出之日為申請日，未於指定期

間內補正，申請案不受理。但在處分前補正者，以補正之日為申請

日。因此，所謂以外文本提出之日為申請日者，申請發明專利必須

具備申請書、外文說明書及外文必要圖式；申請新型專利必須具備

申請書、外文說明書及外文圖式；申請新式樣專利必須具備申請書

及外文圖說。而該外文說明書，應載明發明名稱（新型名稱）、發

明說明（新型說明）及申請專利範圍，外文圖說應載明新式樣物品

名稱及圖面。外文說明書（圖說）應載明事項，如有欠缺，程序審

查將通知補正。但欠缺發明名稱（新型名稱）、新式樣物品名稱，

並不影響申請日之取得。換言之，以外文本取得申請日，外文說明

書至少必須載明發明說明（新型說明）及申請專利範圍，外文圖說

至少必須載明圖面。 

由於外文本並無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所定缺頁或缺漏之適

用，因此，外文本如有部分缺頁或缺漏，但並非完全無發明說明（

新型說明）、申請專利範圍、圖式（圖面）時，僅需補正完整外文

本，仍以外文本提出之日為申請日。 

申請專利以外文本先行提出者，該外文說明書（圖說），係申

請人向我國申請專利之內容；而優先權證明文件所附基礎案內容，

係申請人曾在該外國申請並經受理之內容，即使外文說明書（圖說

）其內容有可能完全或部分揭露於優先權證明文件之中，惟兩件係

分屬各自獨立且功用相異之文件，不能將其內容相互轉用或替代，

申請人仍須分別提出。 

申請日在專利法而言，是判斷申請先後的客觀標準及判斷專利

要件之基準日，該申請日之認定，性質上屬於確認性質之行政處分

，申請人對此認定如有不服，得提起行政爭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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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取得申請日之要件 

專利申請日在專利法上有極重要之意義，攸關專利之審查要件

及准駁。專利申請人以申請書、說明書(圖說)及必要圖式，將申請

專利之技術內容完整揭露並為申請專利之意思表示，方能合法取得

申請案之申請日。 

專利法第 25 條第 3 項明定，發明申請案以申請書、說明書及

必要圖式齊備之日為申請日；其中發明專利說明書應載項目涵蓋專

利名稱、摘要、發明說明及申請專利範圍等；但與申請專利實質技

術內容揭露有關者，主要為「發明說明」及「申請專利範圍」。鑒

於認定申請日之目的，係在判斷專利申請案是否符合專利要件，應

以完整揭露實質專利技術內容與否做為依據，故認定發明專利說明

書是否符合取得申請日之要件，應以「發明說明」及「申請專利範

圍」二者作為判斷依據。 

至於說明書中之專利名稱、摘要或指定代表圖等，依法固亦應

記載完備，但其記載不完備時，應屬得予補正之事項而不影響申請

日。前述有關發明專利申請案取得申請日之規定於新型專利準用之

。 

新式樣申請案依專利法第 116 條第 3 項，以申請書及圖說齊備

之日為申請日。其中圖說應載項目涵蓋新式樣物品名稱、創作說明

、圖面說明及圖面等。鑒於新式樣申請案審查時，從「圖面」已足

資判斷是否符合專利要件，故認定圖說是否符合取得申請日之要件

，應以「圖面」作為判斷依據。 

至於圖說中之物品名稱、創作說明或圖面說明，依法固亦應記

載完備，但其記載不完備時，應屬得予補正之事項而不影響申請日

。 

5.2 申請書、說明書(圖說)或圖式(圖面)完全缺漏 

申請人申請專利時，如未檢送申請書、說明書、必要圖式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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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或檢送之說明書完全無發明說明或申請專利範圍、圖說完全無

圖面者，無法取得申請日，專利專責機關將通知申請人補正，經申

請人補正齊備後，始以補正之日為申請日。未補正或雖經補正仍不

齊備者，申請案應不受理。 

5.3 說明書部分缺頁或圖式(圖面)部分缺漏 

申請人申請專利時，如檢送之說明書中「發明說明」或「申請

專利範圍」有部分缺頁，或圖式或圖面有部分缺漏之情事者，專利

專責機關將通知補正，經申請人補正齊備者，以補正之日為申請日

。惟申請人如於補正同時，主張有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但書規

定之適用，如補正部分確已見於主張優先權之先申請案者，以原申

請日為申請日；如未見於主張優先權之先申請案者，仍以補正之日

為申請日。 

專利專責機關程序審查時檢核申請人所檢送之說明書是否有

部分缺頁、圖式或圖面有部分缺漏之原則為： 

(1) 說明書，係指從形式檢核以說明書之發明說明及申請專利範

圍之頁碼未連續者。 

(2) 圖式，係指從形式檢核即發現圖式有缺漏者，例如：圖號不

連續、圖式數目與申請書所載不符等。 

(3) 新式樣之圖面，係指從形式檢核即發現有未依專利法施行細

則第 33 條規定致圖面有缺漏者，例如：申請人申請時檢送六

面視圖惟缺立體圖；或申請人僅送一立體圖等。 

倘程序審查檢核有前述部分缺頁、缺漏之情事，將通知申請人

補正，申請人補正者，依上述原則處理。若申請人補正後依本章第

9 節之規定撤回全部補正之內容時，仍得以原申請文件提送之日為

申請日。惟因申請案之申請日及申請文件須於程序審查階段先予確

認，始得作為進行發明早期公開、實體審查、或新型形式審查作業

之基礎，撤回補正部分勢將導致申請日及申請文件的變動，故原則

上應於程序審查階段為之，但考量實務上，多數案件於處分申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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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即已脫離程序審查階段，為衡平申請人權益及程序審查實務需

要，例外放寬得於專利專責機關處分申請日之通知後 1個月內撤回

補正之內容。 

申請人如逾指定期間未補正亦未申復者，申請案不予受理。如

申請人申復上述部分缺頁、缺漏之情事，與申請專利實質技術內容

之揭露無關而不須補正者，以原申請文件提送之日為申請日。至於

，經申請人申復不須補正或補正後撤回全部補正之內容者，其原申

請文件部分缺頁或缺漏是否影響實質技術內容之揭露，將於實體審

查時另行審認。 

5.4 外文本之處理原則 

申請人無法於申請時提出說明書(圖說)或圖式之中文本，得依

專利法第 25 條第 4 項規定，以外文本提出申請，其後於專利專責

機關指定期間內補正中文本者，以外文本提出之日為申請日；未於

指定期間內補正中文本，申請案不受理。但在處分前補正者，以補

正之日為申請日。 

補正之中文本應據申請時之外文本予以翻譯。程序審查階段就

補正之中文本是否依據申請時之外文本翻譯，僅進行形式檢核，如

由形式即發現中文本與外文本不一致之情形時，應通知申請人補送

一致之中文本。 

申請人應補送一致之中文本。惟如翻譯外文本時，因拆解多附

多之請求項、增加主要元件符號說明、調整格式或內容編排，或有

其他因素而致中文本與外文本有不一致，但申請人認實質內容一致

，或未超出申請時外文說明書（圖說）及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並予以

聲明，則申請案仍予受理。但是否有超出之情事，實體審查時將依

法審認之。 

申請案因補正之中文本與外文本有不一致之情事，而經專利專

責機關通知於指定期間內補正一致之中文本者，如逾期未補正，亦

未申復所送之中文本未超出申請時外文說明書（圖說）及圖式所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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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之範圍，因補正之中文本既未依申請時之外文本翻譯，難認符合

專利法第 25 條第 4 項之規定，自不得以外文本提出之日為申請日

，僅能以補正中文本之日為申請日。 

申請案以外文本提出申請，於補正中文本後，該外文本發生取

得申請日之法效，其撰寫理應比照中文本以完整揭露所欲申請專利

之技術內容，基於中文說明書或圖式(圖面)於申請時如有部分缺漏

之情事，應依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規定辦理。同理，外文本於

申請時如有部分缺漏之情事者，亦應有同條規定之適用，將比照前

述 5.2 節或 5.3 節中文說明書或圖式（圖面）之原則處理，亦即: 

(1) 外文本完全無發明說明、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圖面）者，

無法取得申請日，專利專責機關將通知申請人補正，經申請

人補正齊備後，始以補正之日為申請日。未補正或雖經補正

仍不齊備者，申請案應不受理。 

(2) 外文本說明書部分缺頁或圖式(圖面)部分缺漏者，專利專責機

關將通知補正，經申請人補正齊備者，以補正之日為申請日

。惟申請人如於補正同時，主張有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但

書規定之適用，如補正部分確已見於主張優先權之先申請案

者，以原申請日為申請日；如未見於主張優先權之先申請案

者，仍以補正之日為申請日。 

又專利申請案應以中文本提出申請；專利法固允許以外文本說

明書(圖說)及必要圖式先行提出，但必須於專利專責機關指定期間

內補正中文本後，方能受理申請案件並取得以外文本提出之日作為

該申請案申請日之法律效果。因此，專利專責機關審查之依據係為

中文本，其補充、修正均應依中文本為之，外文本無補充、修正之

情事。 

 

6. 專利申請案號 

專利申請案號指本局給每件專利申請案的代碼，以作為本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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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過程中對專利申請案進行管理之依據。我國專利申請案號目前

有 8 碼，例如：93123658，最左邊 2 位數表示專利申請年份，93

表示為民國 93 年提出之申請案；第 3 位數表示申請專利之類別，1

代表發明專利，2 代表新型專利，3 代表新式樣專利；第 4 到第 8

位數代表申請的順序流水號，每年從 00001 開始。 

7. 專利申請權 

專利申請權，指得依本法申請專利之權利。專利申請權人，除

本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指發明人、創作人或其受讓人或

繼承人。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均得讓與或繼承。（專利法第 5 條

、第 6 條第 1 項） 

原則上，發明人為有權提出專利申請之人，惟其亦得讓與他人

提出申請，因此，專利申請案如因受讓而變更申請人名義者，應檢

附受讓專利申請權之契約書或讓與人出具之證明文件；如因公司併

購而承受，應檢附併購之證明文件；如因繼承而變更名義者，應檢

附死亡及繼承證明文件。（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 

申請人常因發明人生病、死亡或無法聯絡等事實上之問題，以

致無法取得發明人出具之申請權證明文件時，申請人得以檢附切結

書或相關證明文件代之。切結書內容應記載發明名稱、取得專利申

請權之事實及聲明願負一切法律責任。所謂相關證明文件，係指足

資佐證申請人所述者為真實之證明文件，例如： 

(1)主張發明人因病無法出具者，該發明人之醫療證明文件。 

(2)主張發明人已死亡無法出具者，其繼承人出具之申請權證明文件

及該繼承人之繼承證明文件（如遺囑，法院判決等證明文件）。 

(3) 主張僱傭關係或職務上發明者，其僱傭契約或職務上發明之證

明文件。 

    審查實務案例上，同一技術曾在外國申請專利，且發明人已有

簽章同意將該技術之專利申請權讓與申請人向各地申請，並無排除

中華民國者，已足以證明本案申請人取得專利申請權，其與上開無 


